
附件一：

海南省2022年度执业律师年度考核考评意见汇总表

律师事务所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事务所主任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手机：              

填报时间：2022年      月        日
	序号
	姓 名
	考评意见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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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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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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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2
	
	
	

	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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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5
	
	
	

	16
	
	
	

	17
	
	
	

	18
	
	
	

	19
	
	
	

	20
	
	
	

	21
	
	
	

	22
	
	
	

	23
	
	
	


说明：1、“考评意见”指：“优秀”、“称职”、“基本称职”或“不称职”等次；

2、本表应由事务所主任审核签名，并在“律师事务所”处加盖公章；

3、暂缓评定或执业未满三个月不评定考核等次的，应在“考评意见”栏中注明；

4、特殊情况可填写“备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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